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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遴选广东省 
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业（第三批）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省属企业（集团），有关

企业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中国制造 2025》《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

（2015-2025 年）》，加快培育我省机器人产业自主品牌，充分发

挥骨干企业在我省机器人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，根据2018

年我委重点工作安排，现组织开展广东省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

业（第三批）遴选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原则 

（一）企业自愿申报。 

（二）按照政府引导、市场选择、动态管理的原则，兼顾我

省机器人产业发展特点和地区布局，好中选优。 

（三）重点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、掌握核心关键技术、产品

市场前景好、对产业带动作用大的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，以及机

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和系统集成服务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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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    依法在广东省境内登记设立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，主营

业务为机器人和产业相关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、制造及服务（已

获得广东省机器人培育企业资格的企业，可再次申报骨干企业）。

具体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管理规范。有明确的企业章程，规范的生产、技术和

财务管理制度，具有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质量保证的能力和制

度，依法纳税，守法经营，近两年无违规违法记录。 

（二）企业规模。目前在册企业员工数不少于 50 人，其中

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30%以上，

专职从事研发的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达 20%以上。 

（三）经营业绩（需至少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之一）： 

    1．企业近两年年均销售收入达 5000 万元以上，其中机器人

年均销售收入 1500 万元以上； 

    2．近两年年均生产销售机器人整机 100 台以上； 

    3．近两年年均销售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 300 套（件）以

上； 

4．近两年年均完成 4 个以上系统集成案例。 

（四）行业地位。在机器人产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，具

有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潜力，能够代表行业发展趋势，引领行业

发展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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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创新能力。企业设有或正在建设研发机构，拥有先进

的研究开发设施，与国内外大学、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

作关系。近两年 R&D 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达 3%以

上。至少拥有 1 项以上机器人领域核心发明专利（或其独占许可

权）、软件著作权，整体技术水平居行业领先。 

（六）盈利能力。企业经营业绩良好，财务稳健，近两年无

亏损发生。 

（七）产品市场。企业研发制造的机器人产业具有较广阔的

应用市场，在省内或国内已有一定的销售规模，或与其相关联企

业（包括母公司、集团）建立了稳定的机器人应用渠道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  （一）申报书（见附件）。 

  （二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，包括： 

  1．企业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； 

  2．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审计的近两年会计报表（2017

年可提供企业会计报表）； 

  3．企业拥有或享有独占权的核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证

书复印件； 

  4．企业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级 R&D 机构的证书或文件复印

件（如未获得国家省市研发机构认证，可附企业成立研发机构的

相关文件、研发机构牌匾照片等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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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．企业人员花名册（花名册中含姓名、职务、学历、现任

职部门。超过 100 人的企业，只列科技人员及专职 R&D 人员）； 

  6．其他反映企业某方面能力的证明材料，如机器人相关新

产品鉴定证书、产品第三方检测报告、用户使用证明、企业及产

品认证证书、获国家、省、市级奖励证书、列入市级以上项目计

划的批准文件、牵头起草的行业以上标准、有效纳税证明、银行

提供的资信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。  

四、相关程序 

    （一）企业申请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，本着自愿的原则，

按照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提交纸质材料（含电子版）到所在地市

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 

    （二）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。由各地市经济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进行真实性和符合性审查，提出是否同意企业申报

的意见，汇总企业申报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。 

  （三）综合评审。我委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。 

  （四）现场考察。必要时（如需对某些申报材料作进一步核

实）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，依据申报

条件对企业进行现场考察。 

（五）公布名单。根据综合评审和现场考察结果，提出拟被

遴选为广东省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业（第三批）的名单，进行

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无异议予以发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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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结果应用。对被遴选为广东省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

业（第三批）的颁发证书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请申报企业认真填写广东省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业申报书

（电子版可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网站下载），根据要求附上相关

证明材料并装订成册后，将纸质申报材料（连同电子版）报送至

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 

请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真审核企业申报资料，提

出是否同意推荐的意见，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前将同意推荐的企

业申报资料一式两份（含电子版）以及汇总表报送我委（技术创

新与质量处）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机器人骨干（培育）企业（第三批）申报书 

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2018 年 1 月 31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曲超，电话：020-83134277） 

 

 

 




